太仓市2026年4月份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分析

（汇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太仓市近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本期对流通、餐饮和种养殖环节的饼干、糕点、方便食品、食用农产品、肉制品、糖果制品等进行了监督抽检，共检测食品样品138批，合格136批，合格率为98.55%。
本期抽样检验不合格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食用农产品2批次，不合格项目分别为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以氯氟氰菊酯计）、苯醚甲环唑。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以氯氟氰菊酯计）属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对梨树上的蚜虫、食心虫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氯氟氰菊酯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可能影响神经系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6）中规定，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以氯氟氰菊酯计）在梨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2 mg/kg。砀山梨中该农药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苯醚甲环唑属三唑类杀菌剂，具有内吸性，对柑橘树上的炭疽病、疮痂病、黑星病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苯醚甲环唑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可能影响肝脏功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6）中规定，苯醚甲环唑在柑橘类水果（包括砂糖橘）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2 mg/kg。砂糖橘中苯醚甲环唑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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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太仓市2026年4月份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公示（汇总）

	部门
	品种
	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市场监管局

（流通）
	饼干
	6
	
	98.10%

	
	茶叶及相关制品
	1
	
	

	
	方便食品
	8
	
	

	
	糕点
	30
	
	

	
	酒类
	1
	
	

	
	粮食加工品
	2
	
	

	
	肉制品
	18
	
	

	
	食用农产品
	15
	2
	

	
	水果制品
	5
	
	

	
	速冻食品
	5
	
	

	
	糖果制品
	6
	
	

	
	调味品
	2
	
	

	
	饮料
	6
	
	

	
	合计
	105
	2
	

	市场监管局

（餐饮）
	食用农产品
	11
	
	100%

	
	合计
	11
	
	

	农业农村局（种养殖）
	蔬果
	15
	
	100%

	
	禽肉
	6
	
	

	
	水产
	1
	
	

	
	合计
	22
	
	

	总计
	
	138
	2
	98.55%


公示产品合格信息仅指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批号和所检项目。

检测合格批次详情见以下网址：

http://www.taicang.gov.cn/site_publicinfo/003002/003002006/keyNote.html,

                                          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26日

不合格食品信息汇总表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
单位名称
	被抽样
单位地址
	食品
名称
	规格
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不合格
项目
	检测
结果
	标准值
	分类
	检验机构

	/
	/
	太仓市城厢镇魏文奇水果店
	太仓市城厢镇小北门街30#105-1室
	砀山梨
	/
	2026-03-26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以氯氟氰菊酯计）
	0.64mg/kg
	≤0.2mg/kg
	食用农产品
	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
	/
	太仓市城厢镇仓果城市超市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县府街26号-4室
	砂糖桔
	/
	2026-03-24
	苯醚甲环唑
	0.47mg/kg
	≤0.2mg/kg
	食用农产品
	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